关于召开省教育考试院“专接本”工作调研会的预备通知
2008.09.27
各院（系、部）：
根据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关于下发《“专接本”工作补充意见实施细则》的通知（[2008]26号）文件精神，请各院（系、部）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，在了解“专接本”工作流程及相关高校要求的基础上，于10月8日前做好相关的前期调研、认证工作，国庆长假结束后举行专题讨论，请各院（系、部）成教主任做好相关准备。具体调研事项如下：
1、学生参加“专接本”的愿望、经济承受能力及学习能力
2、教学环节实施过程中的困难
3、其他的相关环节
相关信息咨询请致电成教处招生科
附：[2008]26号文件
